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印发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公共服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各高校，市教育考试院：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5〕53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渝府办发〔2022〕52号）、《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重庆赛区）暨重庆市第十七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工作的通知》（渝教学函〔2025〕2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6年1月7日

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招生

工作实施方案

一、招生对象

（一）退役大学生士兵
1.市内外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从重庆应征入伍，退役后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并于2026年应届毕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2.市内外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生从重庆应征入伍，于2025年退役且未参加2025年专升本免试招生的，或2026年春季退役的大学生士兵。

（二）技能竞赛免试生
高职专科在校期间获得以下赛项相应等次奖励的应届毕业生，可参加技能竞赛免试生招生选拔。

1.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铜奖及以上奖项（金奖、银奖可作为团队成员，铜奖须作为项目负责人）、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铜奖及以上奖项（金奖、银奖可作为团队成员，铜奖须作为项目负责人）、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2.获世界技能大赛、“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优胜奖及以上，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铜奖及以上，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参加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重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市级一等奖或金奖奖项。

3.获得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铜奖及以上奖项，获得重庆市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市级决赛银奖及以上奖项。

技能竞赛免试生，按照赛项及获奖情况分为以下四个等次：

1.国家级竞赛一等奖

包含：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及以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优胜奖及以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金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金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金奖。
2.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包含：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银奖、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银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银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银奖。

3.国家级竞赛三等奖
包含：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铜奖（项目负责人）、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项目负责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铜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铜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铜奖。
4.市级竞赛奖

包含：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重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或金奖、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市级决赛银奖及以上。
二、资格条件
（一）资格条件
1.思想政治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品德良好，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在校或者服役期间若受过处分，截至报名时，其处分已被学校或者部队正式书面解除。

2.学习成绩好，能顺利完成普通高职专科学业。

3.身心健康，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自愿申请。
（二）以下人员不得报考
1.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2.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3.以退役大学生士兵身份参加过普通专升本免试招生且被录取的毕业生。
4.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此外，普通本科高校与高职专科院校贯通分段培养智能产业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试点项目（以下简称，专本贯通培养项目）中，转段考核合格的高职阶段应届毕业生，原则上不纳入专升本免试招生选拔范围。如学生报名参加普通专升本免试招生，须放弃专本贯通培养项目转段资格并报所在高职专科院校和相关普通本科高校备案，不再享有专本贯通培养项目升本待遇，造成遗留问题，由学生自行负责。  
三、报名及资格审核
（一）报名
专升本免试招生通过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网址：https://www.cqksy.cn）上进行报名。具体时间及要求由市教育考试院另文通知。
各高校、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要积极主动进行政策宣传，多渠道告知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技能竞赛免试生有关政策。如报名学生同时符合多种考生类别（普通毕业年级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技能竞赛免试生等），由本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其中一种类别报名，并参加相应类别的考试（考查）。一旦选择以退役大学生士兵或技能竞赛免试生类别报名，将不再安排全市统一文化课考试。报名时确定的考生类别，作为考生参加考试（考查）和录取的依据，在报名后的考试（考查）、填报志愿和录取等环节，均不得更改。

（二）资格审核
资格审核贯穿报名、考试、录取全过程。
1.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各专科毕业院校和市教育考试院具体负责。其中，退役大学生士兵由安置地（或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身份审核，市内高校退役大学生由所在（毕业）高校负责报名资格审核，市外高校退役大学生士兵由市教育考试院负责资格审核。报名时，须提交入伍通知书（或相关证明）、退役证（或相关证明）、学历证书（或学信网出具的学籍/学历在线验证报告）、立功受奖材料以及经有关单位签字盖章后的《重庆市2026年免试专升本招生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查表》（详见附件1）等材料进行资格审核。相应的工作时限及具体要求，由市教育考试院根据全市整体安排和要求另行发布，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各高校及报名考生应按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规定执行。
2.技能竞赛免试生资格以报名时已取得的相关赛项奖励及等次为准，由学生所在（毕业）院校负责。若学生在多个赛项获奖，应以取得的最高奖项申请免试资格。经学校审核后的学生名单，应在报名截止后三日内报我委相关处室进行复核。最终认定的名单及获奖等次，作为志愿填报及录取的依据。

审核工作按照“谁主管、谁审查、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于以虚报、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等手段取得资格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考查和录取资格，已入学并取得学籍的，取消其学籍，并依规依纪对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招生院校及计划
（一）招生院校
招生院校为我市具有普通专升本招生任务的市属本科院校。

（二）招生计划
各招生院校专升本免试招生计划在本校2026年普通专升本总计划中分别单列退役大学生士兵、技能竞赛免试生计划。招生院校要根据本校发展定位、办学条件、专业特色等综合考虑，统筹退役大学生士兵、技能竞赛免试生与普通毕业年级考生招生规模，合理安排免试招生计划，并分专业（类）制定招生计划。市教委可根据生源情况调节或指定相关高校增减专业（类）招生计划。
有关生源院校要根据本校学生实际，加强与招生院校工作对接，要负责做好学生的报名组织、教育引导及政策解释等工作。
五、招生方式
（一）符合资格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免于参加全市统一文化课考试。各招生院校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查，依据考查结果，并综合考生志愿、在校期间成绩、服役期间表现等情况，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参军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的，相关院校可优先或加分录取。
（二）符合资格条件的技能竞赛免试生，免于参加全市统一文化课考试。各招生院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按照国家级竞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市级竞赛奖的先后顺序提出技能竞赛免试生最低报考要求，并可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查，依据考查结果，结合考生志愿、在校期间成绩、在校期间表现等情况，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各招生院校应保持技能竞赛免试生最低报考要求的稳定性，自2026年起，学校若要调整最低报考要求，应提前三年对外公布。
（三）各招生院校要按照总体要求并结合本校实际，科学制定本校专升本免试招生章程。招生章程中应明确招生专业、本专科专业对应关系、专业类别、招生人数、最低报考要求、是否组织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查、考查内容、考查方式、考查时间及地点、录取办法（含同分录取办法、专业志愿录取规则等）、优先录取或加分条件、咨询和举报电话以及其他须知等。招生章程须报市教委和市教育考试院备案后，于志愿填报前对外公布。考生在志愿填报前应详尽阅读有关高校招生章程。
六、专业类别及专业科类
免试生在报名时须确定专科专业类别（即：普通文科类、普通理工科类、计算机类、英语类、艺体类）及专业科类（即：文科、理科）。各专科专业类别由生源院校具体明确并负责解释。文、理科按就读高职专科专业当年招生时规定的科类性质或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等确定，文、理科兼收的专业由生源院校确定专业科类，并负责解释。免试生应与同校同专业普通专升本考生专业类别及科类相同。
报名时经生源院校及考生本人确定的专业类别和专业科类，作为考生参加考查和录取的依据。在考查、填报志愿和录取等环节，均不得更改。

七、志愿填报、考查及录取
志愿填报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进行网上填报，相关免试生须严格按照招生院校公布的招生专业及本专科专业对应关系等进行志愿填报，最多可填报3个院校顺序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不超过3个专业志愿，具体时间安排和要求由市教育考试院另行发文通知。
志愿填报结束后，各招生院校根据市教育考试院反馈的填报人员名单开展考查及录取工作，并及时上传录取结果。录取后未完成的计划，原则上由市教育考试院对社会公布并组织未被录取考生进行一次征集志愿。免试生批次录取结束后，如有结余计划，由招生院校用于录取其他类别专升本考生。
录取时，各招生院校严格执行公布的招生章程，并负责遗留问题的解释。要组织实施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查的招生院校，需提前向社会公布具体考查时间、地点。录取结束后，由招生院校在本校官方网站显著位置公示录取学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各招生院校考查、录取期间，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将对有关工作进行巡查指导。
八、备案及学生管理
（一）备案
录取结束后，市教育考试院提供录取名册供招生院校下载备案存档。招生院校依据录取名册填发录取通知书。严禁高校在领取录取名册前，擅自发放录取通知书。

对录取后未报到、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考生，今后不再享受专升本有关政策。
（二）学生管理
招生院校要在学生入学时进行入学资格复查，不符合资格条件、未能正常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并按时获得毕业证书的不得入学。专升本学生除不能转学转专业外，日常管理、毕业待遇等与招生院校相同年级、专业的学生相同。同时，招生院校应在专升本学生学历证书上注明“在本校××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字样，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和颁发学历证书实际时间填写。学位证书颁发按有关规定执行。招生院校在发放的录取通知书或入学须知中必须明确载明以上内容。

九、收费

专升本学生的学费等各项收费标准严格按就读的同年级同类别同本科专业学生的规定标准执行。报名考试费按渝价〔2015〕322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由市教育考试院收取。

十、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招生院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专升本免试招生工作的领导，统筹教务、招生、纪检监察等部门做好本校招生工作。要科学制定免试招生方案，做好生源分析、考试安全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确保工作平稳有序。

（二）广泛宣传动员。有关高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大专升本免试招生政策的解读和宣传，认真做好免试生的资格审核、志愿填报指导等工作，确保每个学生充分了解有关政策及要求，防止发生任何炒作和负面舆情。
（三）严格规范录取。有关高校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严格遵守高校招生“十严禁”“30个不得”“八项基本要求”等纪律要求，加强各工作环节的过程管理及监督。要落实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咨询及违规举报电话，及时妥善处置信访问题。
（四）严肃责任追究。有关高校和市教育考试院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工作监督管理，严肃招生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招生政策规定。对报名、考查、录取等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十一、其他
（一）对于专升本报名结束后至专科毕业前，参加相关技能竞赛取得免试资格的学生，提供一次补录机会，由部分招生高校预留计划予以录取。如补录前已被录取的，不再参加技能竞赛免试补录。专升本报名前已获奖项，不作为参加补录的依据。
（二）2026年春季退役且符合报名条件的大学生士兵，如在报名截止时能完成报名及资格审核的，可正常参加2026年专升本免试招生；如在报名截止时未完成报名的，在4月底安排一次补报名，由部分民办高校预留计划予以录取，具体另文通知；如未参加2026年专升本免试招生的，可参加2027年专升本免试招生。
（三）根据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有关文件精神，普通高校退役大学生士兵原则上在应征入伍地享受免试专升本政策。自2026年专升本免试招生起，市内高校普通高职专科新生及在校生从重庆市外报名参军入伍，退役完成学业后参加重庆市专升本考试的，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专升本免试政策。若要参加我市专升本招生，应以普通毕业年级考生参加考试招生。
十二、工作时间安排

（一）报名及资格审核：2026年1月中下旬至3月上中旬；

（二）志愿填报：2026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

（三）学校考查及录取：2026年4月；

（四）春季退役大学生士兵补录：2026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
（五）录取名单备案：2026年5月；

（六）发放录取名册：2026年6月上旬；

（七）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2026年6月上中旬；

（八）技能竞赛免试生补录：2026年8月中下旬。
附件：1.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招生退役大学生

士兵资格审查表 

2.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招生技能竞赛
获奖学生报名汇总表

3.2026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院校咨询电话及技能竞赛

最低报考要求
附件1
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招生
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身份证号
	
	高考考生号
	
	

	专科毕业院校
	
	就读专业
	
	

	普通高职专科教育经历
	高考录取时间
	
	保留学籍（入学资格）时间
	

	
	复学（入学）时间
	
	毕业（预计毕业）时间
	

	服役经历
	入伍时间
	
	退役时间
	

	
	是否个人三等功及以上
	
	是否“四有”优秀士兵
	

	应征入伍地
	重庆市         区（县）
	退役安置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考生承诺：
1、本人是      年    月从重庆市           区（县）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入伍时身份为：                     。（选填普通高校新生、普通高校在校生、普通高校毕业生）
2、本人保证提供的信息准确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意见

	该生于       年    月从重庆市应征入伍，      年    月服役期满退出现役，退役证号：             。
承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
审核意见

	该生于     年被我校录取，应于     年毕业。该生属于我校          （选填：高校新生、高校在校生、高校毕业生）并从重庆市应征入伍。
承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资格审核学校存档，一份由考生留存。

附件2

2026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免试招生技能竞赛获奖学生报名汇总表
填报学校（加盖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学校
	专业
	“专升本”考生号
	身份证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名次
	获奖时间
	项目成员人数
	该生排名位置
	学校认定等次

（规范填写）

	例
	张X
	XX
	XXXX
	XXXXXX
	XXXXX
	世界技能大赛一等奖
	1
	2024
	1
	1
	国家级竞赛一等奖

	
	
	
	
	
	
	
	
	
	
	
	

	
	
	
	
	
	
	
	
	
	
	
	

	
	
	
	
	
	
	
	
	
	
	
	

	
	
	
	
	
	
	
	
	
	
	
	

	
	
	
	
	
	
	
	
	
	
	
	

	
	
	
	
	
	
	
	
	
	
	
	

	
	
	
	
	
	
	
	
	
	
	
	

	
	
	
	
	
	
	
	
	
	
	
	

	备注：1.技能竞赛获奖学生资格经学校审核无误后，由学校填报此表。获奖证书等纸质材料由学校存档备案。

	2.此表（电子表格、学校盖章纸质件各一份）于报名结束3日内报市教委有关处室复核。（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由高教处复核，联系电话：60393034；全国及重庆市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由学生处复核，联系电话：60393051；其他赛项由职成教处复核，联系电话：63631160。）


附件3

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院校咨询电话及

技能竞赛最低报考要求

	序号
	学校名称
	联系人
	咨询电话
	技能竞赛免试生

最低报考要求

	1
	重庆医科大学
	赵老师
	023-65714674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2
	重庆师范大学
	黄老师
	023-65910131
	国家级竞赛一等奖

	3
	重庆邮电大学
	高老师
	023-62487853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4
	重庆交通大学
	李老师
	023-62652437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5
	重庆工商大学
	张老师
	023-62769147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6
	四川外国语大学
	兰老师
	023-65385206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7
	重庆理工大学
	赵老师
	023-62563291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8
	重庆三峡学院
	郭老师
	023-58106158
	国家级竞赛三等奖

	9
	重庆文理学院
	黄老师
	023-49891930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10
	长江师范学院
	邓老师
	023-72790061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11
	重庆科技大学
	刘老师
	023-65022072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1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曾老师
	023-61638299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13
	重庆中医药学院
	刘老师
	023-65880666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14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黄老师
	023-65920088
	国家级竞赛二等奖

	15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李老师
	023-42465352
	市级竞赛奖

	16
	重庆工程学院
	邱老师
	023-62846626
	市级竞赛奖

	1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刘老师
	023-87388200
	市级竞赛奖

	18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余老师
	023-42888768
	市级竞赛奖

	19
	重庆财经学院
	裴老师
	023-88968679
	市级竞赛奖

	20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杨老师
	023-42889197
	市级竞赛奖

	21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肖老师
	023-88791222
	市级竞赛奖

	22
	重庆移通学院
	赵老师
	023-48896666
	市级竞赛奖

	23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周老师
	023-62336666
	市级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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